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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通知

校内各部门：

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10 周年，4 月 15

日是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。为进一步增强师生国家安全意

识，筑牢国家安全防线，根据《教育部思想政治司关于组织开展

2024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通知》（教思政司函〔2024〕

2 号）要求，现将活动安排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围绕“总体国家安全观•创新引领 10 周年”活动主题，深入

开展学校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4 月 8 日至 4 月 20 日

三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组织收看“千万高校学生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”

为主题的公开课。4 月 14 日 15 时，通过中国大学生在线官网

https://dxs.moe.gov.cn 及中国大学生在线视频号、微博、B 站、

抖音等直播平台发布，请各部门组织师生观看。学校在竞勤楼二

楼会议室、学生“一站式”服务社区设立分会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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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大学生在线官网 中国大学生在线视频号 中国大学生在线微博

中国大学生在线 B站 中国大学生在线抖音

责任部门：宣传统战部 学生工作部 各部门

（二）观摩学习国家安全视频公开课。4 月 14 日 15 时，通

过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、中国大学生在线媒体矩阵发布“高

校国家安全视频公开课”。届时知名高校相关领域专家讲授，共

计 11 门课程，内容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、军事安全、经济安全、

科技安全、生态安全等方向，请各部门教师观摩学习。

责任部门：教务处 各部门

（三）收看国开大讲堂·国家安全教育公开课。即日起至 5

月 31 日期间，在校师生可登录 https://le.ouchn.cn/Event

/415 免费学习国家安全系列公开课。

责任部门：远程教育处 学生工作部 各部门

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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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作品征集与线上展示。

组织师生个人在中国大学生在线全媒体平台参与专题活动，进行

优秀作品线上展示，或者通过中国大学生在线校园号平台上传工

作动态、学习资源、特色创新活动和优秀宣传作品。

责任部门：宣传统战部 团委 各部门

（五）开展国家安全知识答题活动。4 月 10 日至 4 月 19 日

期间，师生可通过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参与国家安

全知识答题活动。引导师生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、制度安全、

意识形态安全，营造国家安全人人参与、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。

责任部门：组织人事部 学生工作部 各部门

（六）参加自治区安全海报创意大赛。4 月 10 日前，以“总

体国家安全观·创新引领 10 周年”为主题，制作创意海报参加

自治区评选活动。围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反间谍法》《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》《公民举报危

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》、12339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等内

容进行创作，聚焦新时代国家安全取得的伟大成就，引导人民群

众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。

责任部门：保卫处 各部门

（七）开展升国旗仪式。4 月 15 日，在阳光广场组织升国

旗仪式，以“总体国家安全观·创新引领 10 周年”为主题进行

演讲，大力弘扬国家安全观念，提高全校师生国家安全意识，共

同维护国家安全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保



4

障。

责任部门：团委 相关院系

（八）参观安全实训馆。4 月至 6 月底，各院系组织学生到

“一站式学生社区安全实训馆”开展沉浸式学习体验活动。深入

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容丰富、开放包容、不断发展的思

想体系，掌握各项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，增强安全意识和责任感。

责任部门：学生工作部 各院系

四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营造安全文化氛围。各部门要充分利用 LED 大屏、板

报、宣传橱窗、易班等平台载体，扩大覆盖面、增强实效性，多

形式举办专题讲座、主题班会、知识竞赛、网络学习、演讲比赛、

发放宣传册、师生签名、参观研学等系列活动，开展国家安全宣

传教育。

（二）开展普法宣传教育。各部门要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部

门考核体系，围绕宪法和国家安全法、反分裂国家法、反恐怖主

义法、数据安全法、网络安全法、反间谍法、反有组织犯罪法、

密码法等法律法规，开展普法宣传，提升法纪意识。

（三）及时报道总结经验。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师生思想状况，

精心组织策划系列专题教育活动，引导师生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

精神，深刻感受 10 年来国家安全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，积极践

行总体国家安全观，使关心国家安全、维护国家安全成为师生的

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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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相关责任部门将活动开展情况于 4 月 17 日 17:00 前报送

至保卫处综合办公室，纸质版交到南大门西侧一层办公室，电子

版发送至邮箱 nzbwczhbgs@163.com。总结材料于 4 月 28 日前报

送。

联系人：马伟 联系电话：2135144、15595087157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

2024 年 4 月 8 日


